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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淮南市
困难群众殡葬救助暂行办法的通知

淮府办〔2011〕122 号

凤台县、各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将《淮南市困难群众殡葬救助暂行办法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淮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二〇一一年十月十八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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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南市困难群众殡葬救助暂行办法

第一条 为推动本市殡葬管理工作，建立殡葬救助保障制

度，实行惠民殡葬政策，依据有关法规和《关于进一步深化殡葬

改革促进殡葬事业科学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

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殡葬救助是指对符合本办法规定的死者免除遗体

接运、冷藏（上限三天）、火化、骨灰盒和骨灰存放（上限 12 个

月）等基本殡葬服务费用。

第三条 殡葬救助是城乡社会救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殡

葬救助实行以家庭承担为主，政府给予适当救助，必须经过自愿

申请和主管部门审核，坚持公开、公正、公平的原则。

第四条 具有本市户籍的下列人员可以享受殡葬救助：

（一）城乡低保户；

（二）农村五保户、城市“三无”人员；

（三）重点优抚对象。

第五条 已办理工伤保险能够在工伤保险基金内领取殡葬

补助金的，不适用本办法第四条的规定。

第六条 殡葬救助的基本殡葬服务费用按物价部门批准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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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行标准进行核定，每位死者殡葬救助费用总计九百五十元至一

千一百九十元，其中：遗体接运费一百二十元至三百六十元、冷

藏费二百一十元、火化费三百元、骨灰盒二百元、骨灰存放费一

百二十元。

第七条 凡符合殡葬救助条件的个人或相关单位，到死者户

籍所在乡镇或街道领取并填写《淮南市困难群众殡葬救助申请

表》，同时须如实提供经办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、救助

对象的相关有效证件（低保证、五保证、重点优抚对象证件）原

件及复印件，经乡镇或街道审核同意后，报区民政局审批。

第八条 丧事经办人持《淮南市困难群众殡葬救助申请表》、

死亡证明，到死者户籍所在地殡仪馆办理火化和费用减免手续。

节假日期间，丧户应先缴纳基本殡葬服务费用，待手续齐全后，

符合减免条件的由殡葬单位按照救助标准退回被减免费用。

第九条 殡葬救助资金由政府统筹解决，市辖各区所需资金

纳入市、区政府年度财政预算。市级福彩公益金负责解决百分之

五十，其余百分之五十由市、区财政按适当比例承担（市财政局

负责协调）。

第十条 殡葬救助资金实行事后报帐制。每年分两次（当年

七月份和次年元月份）进行结算。

第十一条 市民政部门负责全市殡葬救助工作的监督和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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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，区民政部门依据本办法负责本辖区殡葬救助工作的组织实

施。

第十二条 乡镇、街道民政机构办理殡葬救助手续时要认真

履行职责，及时办理，当天办结。对办理救助手续中存在玩忽职

守、徇私舞弊行为的，将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，情节严重的将

依法追究法律责任；对虚报申领减免费用的殡葬服务单位，将追

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，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；对骗取减

免费用的申请人，除追回相关减免费用外，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

法律责任。

第十三条 凤台县参照本办法执行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11 年 10 月 1 日起实行。


